涟水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电子商务产业发展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根据国家、省和淮安市有关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政策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招引电商企业来涟投资，对投资建设500万元以上项目，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（基建和土地款除外）给予第一引资人5%的奖励（新沂是10%），单个项目最高奖励不超过10万元。
第三条 加大电商企业培育力度。积极招引电商总部经济企业。对注册地在涟水或网上始发点在涟水，自注册之日起，企业所缴纳的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5年的优惠，前2年100%奖励，后3年50%奖励；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年全额奖励。
第四条 鼓励传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。对企业应用B2B或B2C平台进行交易，经认定（通过纳税或快递发货单认定），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，每100万元奖励1万元，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，支持企业将电子商务业务外包给本地企业。加快传统工业企业转型升级。
第五条 鼓励全民网上创业。每年新增网商（指首次创业者），根据其销售业绩，评选出“十佳创业明星”，并分别给予5万元（2名）、3万元（3名）、1万元（5名）的奖励。
第六条 引导电商企业集聚发展。对进驻我县电商产业园开办电商企业的，第一年免收租金，第二年租金按30%收取，第三年租金按50%收取。对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、电商企业入驻率超过80%的电商集聚区，按实际使用面积80元/平方米/年予以奖励（租金低于80元的，按实际租金予以奖励），奖励期限三年。对园区内电商企业年纳税总额首次达到100万元、200万元、500万元的，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奖励。
第七条 鼓励快递企业进驻电商园区。对快递企业第一年发件量达到100万件、200万件、500万件的，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奖励。快递企业2015、2016、2017年度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。
第八条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在规划的区域内建配送中心。大型物流企业在园区投资建设标准化仓储设施和电子分拨中心，按照实际投入，由财政一次性给予2%的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第九条 为我县企业提供技术支持、运营推广等电子商务服务的平台型电子商务企业，由县政府进行授牌，按照平台服务企业数等给予补贴，单个平台每年不超过50万元。
第十条 加强电商人才引进。对电商企业引进年薪在20万元以上企业高管、专家，服务时间超过1年（含1年）的电商高级人才，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；在住房、子女就学方面享受招商引资政策、人才科技政策。
第十一条 强化电商人才培养。鼓励专业培训机构、行业协会和电商企业开展电商职业技术培训，对优秀的电商培训机构给予一定奖励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第十二条 实施示范创建工程。对获批国家级、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（企业）的，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；对获批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的给予10万元奖励，对获得淮安市级电商荣誉的给予3万元奖励。
第十三条 由县财政支持成立涟水县电子商务协会，给予开办资金2万元，以后每年拨付必要的活动经费。鼓励电商企业或其他组织成立电子商务行业协会、商会，对优秀的行业协会、商会给予4万元奖励。
第十四条 对引进或自建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专门服务涟水，由县政府确认并授牌的，按实际支出的10%予以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对经认证集中推广涟水企业产品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，销售涟水产品交易额突破5000万元的,按实际支出给予50%的广告推广补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第十五条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与境外电子商务企业强强联合，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商品实施集中申报、集中查验、集中放行等便利措施。鼓励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企业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拓国际市场。利用现有财政政策，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提供适合的信用保险服务。
第十六条 县政府每年安排不低于200万元的电子商务引导专项资金,支持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发展。通过政府奖励、补贴、贴息等方式支持电子商务人员培训以及企业、平台、园区建设。
第十七条 项目按季申报，每季末由县电子商务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体审批。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电子商务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
